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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石基金直销柜台业务指南（个人投资者） 

第一部分 账户类业务 
个人投资者首次业务申请前,需填写《专业投资者申请表》，我司将根据申请结果将投资者分为普

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如个人投资者不填写《专业投资者申请表》，则将被默认为普通投资者。 

一、申请专业投资者提交的资料： 

1.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专业投资者申请表》；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3. 资产证明或收入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存款证明》或银行工资入账流水单(加盖银行业务章)、

覆盖三年收入信息的《员工收入证明》（加盖公司公章）、金融产品对账单或资产证明（加盖产品

管理人业务章）； 

4. 还需提供下面材料之一： 

①两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加盖出具机构业务章的交易流水或交易对账单； 

②具有两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③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或行业协会备案/登记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④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任职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⑤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律师（加盖公司公章）；  

5. 我司及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注：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

票、债券、基金份额、资管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普通投资者申请转化为专业投资者提交的材料： 

1.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专业投资者申请表》； 

2.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普通投资者转专业投资者专业评估问卷》;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4. 资产证明或收入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存款证明》或银行工资入账流水单(加盖银行业务章)、

覆盖三年收入信息的《员工收入证明》（加盖公司公章）、金融产品对账单或资产证明（加盖产品

管理人业务章）； 

5. 还需提供下面材料之一： 

①一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加盖出具机构业务章的交易流水或交易对账单； 

②具有一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③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或行业协会备案/登记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④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任职证明（加盖公司公章）； 

⑤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律师（加盖公司公章）；  

6. 我司及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注：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 万元。 

三、开户/登记基金账户提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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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账户类业务申请表(个人)》（登记基金账号请填写已开立的基金账号）； 

2.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个人）》，如需购买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须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风险承受

能力评估问卷（个人）》；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4. 指定的客户本人银行卡原件； 

5. 《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个人投资者仅为中国税收居民无须填写此登记表； 

6. 《特定自然人投资者身份识别登记表》；个人投资者为外国政要 、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外国

政要特定关系人及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特定关系人，必须填写此登记表； 

7. 如需开通传真交易，另须签署《传真交易协议书》（个人投资者仅限传真办理交易类业务）； 

8. 如需开立关联沪深两市股票账户的中登基金账户，须提供相应证券账户卡或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

认单原件； 

9. 如需经办人办理交易类业务，须授权人和经办人双方至我司直销柜台签署《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经办人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个人投资者仅限由他人经办交易类业务），或提供经公证机关公证

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10. 我司及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变更账户资料提交的材料： 

1.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账户类业务申请表(个人)》，写明所需变更内容；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预留银行卡原件； 

3. 变更银行信息另需提供新银行账户原件,如原预留银行账户已销户或挂失，另请提供由银行出具的

相关证明原件； 

4. 变更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时，须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出具的确认原证件类型及    

号码的证明文件及新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5. 如需开通传真交易，另须签署《传真交易协议书》（个人投资者仅限传真办理交易类业务）； 

6. 我司及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销户提交的材料 

1. 填妥并由投资者本人签章的《账户类业务申请表(个人)》，并勾选交易账号销户或基金账号销户；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预留银行卡原件。 

六、注意事项： 

1. 个人投资者办理所有账户类业务须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预留银行卡至我司直销柜台办理； 

2. 个人投资者系指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等，不包括中国护照）、年满 18 周岁，且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的自然人； 

3. 港澳台居民需持有有效身份证件（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或者台胞证），以及有效的境内工作

证明文件，用以证明有来源于境内的合法收入，方予以办理基金业务，并保存相关记录； 

4. 在大陆工作的外籍人士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并以人民币结算银行出具的开

户证明文件加以辅助，方予以办理基金业务，并保存相关记录； 

5. 同一有效证件号码只可开立一个账户； 

6. 投资者资料变更申请一经确认，所有交易均以新的资料信息为依据； 

https://www.vstonefund.com/upload/pdf/1520991499760-%E4%B8%AA%E4%BA%BA%E7%A8%8E%E6%94%B6%E5%B1%85%E6%B0%91%E8%BA%AB%E4%BB%BD%E5%A3%B0%E6%98%8E%E6%96%87%E4%BB%B6.pdf
https://www.vstonefund.com/upload/pdf/1520992514820-%E7%89%B9%E5%AE%9A%E8%87%AA%E7%84%B6%E4%BA%BA%E6%8A%95%E8%B5%84%E8%80%85%E8%BA%AB%E4%BB%BD%E8%AF%86%E5%88%AB%E7%99%BB%E8%AE%B0%E8%A1%A8.pdf


 

直销专线： 021-80365194/80365195                                 公司网站：www.vstonefund.com 

直销传真： 021-80365196/80365197                                 公司地址：上海黄浦区延安东路 1 号凯石大厦 2 楼 

客服热线： 021-60431122                                            公司邮编：200002 

7. 投资者需按规定完整、准确填写相关资料，并保持更新，以确保自身权益； 

8. 投资者的银行账户名称必须与投资者名称严格一致； 

9. 投资者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告知我司并办理相应账户资料变更业务； 

10. 本直销柜台受理的账户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为准。 
 

第二部分 交易类业务 
一、交易需提供的资料 

1. 个人投资者填妥并签章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申请表》；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交

易填写《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类业务申请表》，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还需提

供合格投资者声明相应的证明材料； 

2. 每份申请表仅可办理一只产品的一项交易类业务（撤单申请除外），如需提交多笔交易申请，请

按申请内容分表填写； 

3. 如需撤单，请在原申请表上勾选“撤单”，并填妥相应内容后再次提交； 

4.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联或证明该账户已划款的证明文件，划款账户的户名、账号、

开户行必须与预留信息一致； 

5. 个人投资者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预留银行账户原件（如有经办人还须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6. 如需经办人办理交易类业务的，需出示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7. 我司及注册登记机构要求的其他资料。 

二、注意事项： 

1. 我司直销柜台在基金开放日 15:00 之前受理当日申购、参与、赎回、退出、基金转换、分红方式、

转托管、撤单申请，15:00 之后的申请视为下一交易日处理，其他业务申请不受此时间限制；认

购申请的受理时间以发行公告为准；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投资者须在基金开放日 15:00 之前通过银行转账至我司直销资金收款账户，如交易当日 17:00 前

资金未能到账，该笔交易申请作废； 

3. 大小写金额/份额应保持一致，如有不一致的情况，以大写为准（规范大写提示：零壹贰叁肆伍

陆柒捌玖拾）； 

4. 基金是否开通转换业务，以产品基金合同、公告为准，中登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不能与我司

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互相转换；  

5. 若投资者采用传真交易，传真件收到时间以我公司传真记录时间为准；请在 T+20 个工作日内寄

送原件至我司直销柜台； 

6. 投资者须在交易时间内致电或临柜与直销柜台人员确认交易申请情况。投资者未与直销人员确认

的，若发生交易问题由投资者承担； 

7. 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时，我司出于对投资者的保

护，将不予受理该笔申请; 

8. 根据监管相关规定，如单一投资者认/申购申请导致其基金份额占比超过该基金总份额 50%以上，

我司将采取设定申购上限、单日申购比例上限或暂停申购等措施，将导致全部或部分认/申购业

务确认失败; 

9. 直销柜台受理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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